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2012年暑期留校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宿舍号
	
	照片

	系  部
	
	班 级
	
	

	职  务
	
	联系方式
	
	

	留校原因
	
	留校时间
	  月   日—  月   日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暑假留校学生安全承诺书

本人         自愿要求留校住宿。在留校住宿期间，本人郑重承诺：

一、保证留校期间能与平时一样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学校的统一安排和管理。
二、留校住宿期间要特别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注意交通、财产以及人身安全，贵重物品（如电脑等），由自己妥善保管，注意饮食卫生，防止事故、疾病。

三、不在河流、水塘、水库等无安全保障的地点洗澡、游泳，确保自身生命安全。
四、留校住宿时间如需延长或缩短，主动向系部负责老师报告，并到学生处社区管理中心登记；如中途需离校者，主动向系部负责老师请假，并把外出地点、时间及联系电话告知老师和同学。

五、保证严格执行我校现行的作息制度，按时回室，按时就寝。

六、保证在学生公寓内不使用电炉、热得快、电热杯等大功率电器，不在寝室内私拉乱接电线；保证不私自调换寝室和留宿外客、异性。 
七、保证爱护公物，不损坏任何财产，不随意动用消防设施，损坏财产照价赔偿。

八、不在学生公寓内酗酒、赌博、打架斗殴、聚众喧哗，不进行迷信和宗教活动。

本人承诺在留校住宿期间若有违纪，自愿接受纪律处分，一切责任及后果自负。

签名：               
        年    月    日

	系部学生工作办公室

审核意见
	

	学生工作处意见
	


申请表一式三份，学生工作处、系部学工办、学生本人各执一份。
                                           学生工作处  制
